




-3- 
 

附件： 

中国核能行业协会合格供应商名录 

“存量整合”工作方案 

 

一、 背景与目的 

为了建立供应商评价信息共享平台，提升供应商评价效

率，减轻企业负担，中国核能行业协会供应商评价委员会（以

下简称供评委）一届一次会议首次提出了在供应商评价过渡

期，对各核电集团现有的供应商名录，采取“存量整合、增

量新评”的办法，即各有关核电集团公司提供核电建设运营

单位合格供应商名录及相关信息（超过 3年未有供货记录的

供应商不计入），经审核完善确认通过后列入行业名录，其

余部分及新增部分由供评委统一组织评价。 

供评委一届二次会议将上述工作列为供评委 2020 年重

点工作之一。 

二、 工作目标 

对四家核电集团现有的设备类供应商经评审机构、执行

机构汇总、甄别、完善、确认后，报供评委审议通过，在 2020

年底前发布第一批中国核能行业协会合格供应商名录。 

三、整合的范围 

本次供应商名录整合的范围为各核电集团建设、运营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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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的核级设备制造商。本次存量整合工作不包括超过 3年（含

3 年）未有供货记录的供应商及境外供应商、境内外代理销

售商。 

四、整合办法 

（一）总体思路 

在采信各核电集团现有的供应商名录的基础上，对供应

商名录信息进行汇总、甄别及确认，并根据《中国核能行业

供应商评价核电设备供应商分类及产品专业范围划分规定

（试行）》进行分类。 

（二）职责与分工 

供评委执行机构负责与各核电集团沟通征集供应商清

单；各核电集团负责清单的提供与确认；评审机构负责对清

单的筛选、甄别；供评委负责审定与名录的发布。 

（三）工作流程 

 “存量整合”工作流程如下，详见附件 1。 

1.收集存量清单。根据此次存量整合的范围，由执行机

构向各核电集团收集供应商清单。为了便于全面反映供应商

情况，提高名录使用价值，所收集的供应商信息拟包括各核

电集团现有供应商名录的所有信息项（包括但不限于附件 2

所列信息项），其中若涉及商业秘密或其他原因不能提供的，

请与执行机构沟通解决。 

2.筛选与整合。评审机构经过对供应商存量清单的筛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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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同属 4 家核电集团供应商（或至少同属中核、中广核 2 家

核电集团的供应商），在其目前各核电集团认可的供货范围

内，经确认后纳入第一批中国核能行业协会合格供应商名录。 

3.编制行业名录。评审机构根据《中国核能行业合格供

应商名录发布和证书管理规定（试行）》要求编制名录。 

4.复核。执行机构将整合后的供应商名录交各核电集团

复核，确认供应商所有信息。 

5.审定。经供评委审定通过第一批核能行业协会合格供

应商名录。 

6.名录发布。分别在中国核能行业协会官网和“中国核

能行业协会供应商评价信息管理平台”上公布第一批合格供

应商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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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供应商信息项 

（不限于以下项） 

 

一、 供应商名称 

二、 法定代表人 

三、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四、 供应商注册地址 

五、 供应商经营地址 

六、 注册资金 

七、 员工人数 

八、 所在地区（国家、地区） 

九、 供应商性质（国有、民营、外资、合资、股份等） 

十、 供应商联系人姓名、固定电话、手机、电子邮箱 

十一、 供应商通讯地址、邮编、网址 

十二、 供货范围（提供的产品、服务及活动，提供相关集

团电子商务平台最详细信息） 

十三、 专业分类（本集团最小分类等级） 

十四、 供应商分类（本集团对供应商重要度的自定义，例

如：重要供应商、关键供应商、瓶颈供应商、一般供应

商等） 

十五、 核安全等级（明确对应的产品范围） 

十六、 质保等级（明确对应的产品范围） 

十七、 安全等级（明确对应的产品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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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 抗震类别（明确对应的产品范围） 

十九、 评价结果 

二十、 资格有效期 

二十一、 备注（其他需说明事项） 

 

 

 

 

 

 


